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玉溪市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维与监管服务项目。
立项依据

依据一：《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总局令 第28号）“监控中心的建设和运行维护经费由环境保护部门编报预算并申请经费”。
依据二：《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税收征管保障实施方案（修订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2〕32号）“生态环境部门应配合税务部门开展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
依据三：《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溪市重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玉发改环资〔2011〕161号）“为加强环保监测信息化设施建设，提高环保履职能力和工作效率，建设玉溪市重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系统十分必要”。

依据四：《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行动计划的通知》（玉政办发〔2010〕81号）“加强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建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监控系统，确保重点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
依据五：《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玉溪市全面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工作的通告》（玉政通〔2017〕14号）“在我市办理申请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时，应进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无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合格报告的车辆，不予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周期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周期一致”。

依据六：《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9〕37号）“加快建设完善 “天地车人”一体化的机动车排放监控系统.利用机动车道路遥感监测、排放检验机构联网、重型柴油车远程排放监控,以及道路和停放地的路检路查和入户监督抽测,对柴油车开展全天候、全方位的排放监控.按照国家要求,全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现国家、省、州市三级联网,确保排放检验数据实时、稳定传输”。

依据七：《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部令第19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分为例行检查和重点检查。监督检查机构应当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定期进行例行检查。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例行检查每月至少1次；对其他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例行检查每季度至少1次”。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市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运维与监管服务项目是环境税征收和环境监管工作的重要数据支撑平台，同时是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辅助管理决策、完成国家、省、市考核指标的重要保障，该项目提供的污染源数据信息除运用于税务部门环境税征收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环境执法、污染减排与控制等重要环境管理工作。依托本项目我市能有效确保企业现场端监控设施连续、稳定、正常运行，监控数据真实、准确上传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控中心平台，达到对排污单位的远程监控，做到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确保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有效传输率不低于95.00%。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该服务项目含四个子项目，分别是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运维项目、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项目。

（一）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通过政府采购技术服务方式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人员协助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心开展污染源（固定源、移动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工作，负责对全市213家重点污染企业和全市55家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支持工作，受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心日常管理和考核。
（二）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运维项目

通过政府采购技术服务方式聘请第三方对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定期开展系统维护，及时解决故障，确保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的运行稳定，监控数据真实、准确，保障市内车辆检验检测工作能够正常进行，保障处于检验周期内的机动车完成环保检验时，正常上传检验数据和电子报告单，并出具排放检验报告，对淘汰高排放车辆和提升大气环境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

接入1条100M光纤专线电路，用于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心机房数据传输。

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项目

接入2条200M本地专线，一条用于为污染源监管提供数据专线服务；一条用于确保玉溪市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正常运行，保障玉溪市机动车定期检验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项目资金870,000.00元，其中其中玉溪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预算资金690,000.00元、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运维项目，预算资金150,000.00元、信息系统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预算资金10,000.00元、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项目，预算资金2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监管检查服务项目

1. 准备阶段，2026年5月。信息中心按照相关要求及程序完成项目采购及合同签订、备案等工作；

2. 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6月至2027年6月。运维监管检查单位继续按照《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部令第19号）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每月检查计划报信息中心审核，按审核过的计划开展重点检查和例行检查工作。

3. 评估及总结经验阶段，2027年6月。信息中心组织相关科室对本项目进行总结评估。

（二）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运维项目

1. 准备阶段，2026年10月。信息中心按照相关要求及程序完成项目招标及合同备案等工作。

2. 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11月至2027年11月。第三方服务单位进场并按照《玉溪市移动源监督管理平台运维服务内容》要求，开展巡检、故障响应和培训等工作。

3. 评估及总结经验阶段，2027年11月。信息中心组织相关科室对本项目进行总结评估。

（三）互联网接入业务项目

2026年6月按照《中国电信玉溪分公司融合电信业务合同》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四）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项目

2026年7月按照《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数据专线业务服务协议》提供信息系统网络数据专线服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在本项目专项资金支持下，2025年玉溪市污染源数据有效传输率达99.04%，位居全省前列；213户重点污染企业1,196台套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完成建设安装，发现环境问题并移交执法部门抄告47份，立案处罚企业数为7家。

在严厉打击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玉溪市污染源在线数据信息中心配合综合执法部门与监测站，检查重点排污单位1,017家次，发现环境问题596个，督促企业立行立改549个，限期整改47个。

玉溪市现有56家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机构，共131条检测线，均实现三级联网。自全面开展检验工作以来，玉溪市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机构违法行为，共约谈50家次机动车检验机构；暂停网络连接和检验报告打印功能31家次；共处罚款3,182,000.00元。




